附件1：

“博大杯”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二届职工

网球比赛竞赛规程

一、活动主题
勇担开路先锋 展示职工风采
二、竞赛日期和地点
时间：2023年11月11日（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地点：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嘉创五路3号（金徽网球中心）
三、主办单位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总工会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社会事业局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团工委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企业协会
承办单位

北京赋融熙体育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企业家网球俱乐部
六、竞赛项目
1.双打比赛（只分年龄，不分性别、级别）

（1）中年组：46岁以上中年组双打（1977年11月11日前出生、不含当日）

（2）青年组：46岁以下青年组双打（1977年11月11日后出生、含当日）

2.微网推广挑战赛
七、参赛条件
（一）参赛范围：经开区内机关、企事业单位职工。

（二）运动员资格：

1.
参赛运动员必须年满18周岁身体健康，确保自身适合参加本次比赛，并按要求填写《自愿参赛责任书》（见附件3），比赛中出现任何意外及伤病，主办方及承办方无过错的不承担任何责任。
2.专业运动员不得参加本次比赛（退役10年以上可以参赛）。
3.
运动员参赛必须持有报名时提交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二代身份证、军人、武警持军官证原件等）参赛。比赛期间，运动员需随身携带上述证件，以备随时查验。不能出示证件原件者，组委会有权取消其参赛资格。

4.报名组别以年最龄小的一方确定参赛组别。（33岁搭档50岁，以33岁确认组别，须参加青年组）
八、报名要求

（一）每支参赛队最多由10名队员组成，其中领队1人、教练1人（教练、领队如兼队员，须出现在运动员名单中）。
1.
参赛队员必须年满18周岁身体健康，适合参加本次比赛，并按要求填写《自愿参赛责任书》（附件3），专业运动员不得参加本次比赛（退役10年以上可以参加）。
2.
参赛队员须为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企、事业单位职工。提供相应的官方认可2023年3月至今的五险（三险）一金缴费证明(纸质版)加盖单位公章。

报名咨询联系人：寇老师  联系电话：18888872392         
赛事组委会联系人：李老师 崔老师  联系电话：67889565

各参赛单位请于2023年11月1日16:00前，按照规定的报名方式将填写好的报名表（附件2）电子版，发送到邮箱 670042003@qq.com，报名信息以电子版为准，电子版报名表与纸质版报名表不一致造成的后果，由各参赛单位负责承担。报名表命名方式为：“博大杯”网球比赛报名表+“单位名称”，发送邮件后，请致电18888872392 电话确认。
（二）组委会将统一为所有参赛运动员办理意外伤害保险。（报名表上的身份证号一定要准确，否则因身份证号填写有误，导致参保失败的，后果自负。）
（三）领队会

1.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2.召开地点：另行通知；

3.领队会要求：各队领队按时到场参加，并现场按要求提交加盖公章的纸质版《报名表》、《五险（三险）一金缴费证明》、《自愿参赛责任书》和身份证复印件等相关报名材料；

4.领队会主要内容：进行双打比赛现场抽签；对《竞赛规程》讲解答疑；说明赛事当天活动流程及注意事项等。

九、竞赛办法
（一）比赛采用中国网球协会最新审定的《网球竞赛规则》。
（二）计分方法
1.比赛项目：双打（不分性别）

2.每场比赛采用短盘平局决胜制，无占先，比分为4:4时进行抢七，30分钟限时！

3.一局中比分为40：40时，一分决定该局胜负，由接发球方选择发球区。进行“抢7”局时一方先得7分且净胜对手2分为胜。

4.让分规则

每名女选手占半个让分点，双方抵扣后，一名女选手记半个让分点，两名女选手记一个让分点。

半个让分点为隔局让，女选手多的队伍发球时2区发球，15 比0开始，另外一队发球时正常，抢七时如轮到女选手多的队伍发球则2区发球，1比0开始；

一个让分点为每局让，两边发球时2区发球，15比0开始，抢七时轮到谁发谁发，2区发球，2比0开始。
赛制

第一阶段分为八个小组，每个小组均循环赛，决出小组排名。第二阶段8个小组的第一第二再次采取淘汰附加决出1-16名。8个小组的第三第四再次采取淘汰附加决出17-32名。以此类推。

（四）弃权和罢赛
1.正常弃权：赛前或赛中运动员确因伤病弃权者；
2.非正常弃权：除以上正常弃权范围外，其他均属非正常弃权；如遇特殊情况，将根据出现的具体情节进行特殊处理。
（1）在一场比赛进行中因伤病或其它原因不能继续比赛者按本场比赛弃权论；
（2）一场比赛运动员按规定比赛时间，迟到5分钟（含）以上者该场比赛按弃权论。
非正常弃权者，组委会有权取消其后续比赛资格并处罚。
3.罢赛：运动员不论何种原因造成比赛不能进行或中断比赛以及临场前拒绝出场比赛、赛后拒绝领奖等，超过15分钟者（经劝解说服教育工作后计算时间）为罢赛。赛场一旦出现罢赛情况，组委会有权按照有关条例进行处罚。
4.裁判长有权调整比赛顺序。
十、录取名次和奖励办法
1.录取前8名，1-3名选手颁发奖牌。4-8名颁发奖状。
2.比赛设精神文明奖和优秀组织奖，并颁发奖状。

3.所有参赛人员均发放参与奖。

十一、注意事项
1.报名截止后在领队群中进行参赛运动员名单公示，公示期2个工作日，具体公示时间另行通知。

2.在名单公示期内，如对运动员的报名参赛资格有异议，应向赛事组委会提交书面申诉报告，并提供确凿的证据查证。公示期后不再受理运动员报名参赛资格的申诉。组委会核实确认运动员的参赛资格。如发现运动员资格不符，立刻取消其参赛资格。

3.所有上场参赛运动员应携带本人有效证件原件上场参赛。不能出示有效证件原件的一方以弃权计。

4.参赛运动员必须为原始报名人，不得冒名顶替上场参赛，一经发现立即取消参赛资格，并由赛事组委会进行通报。

十二、裁判长及裁判员
由本次赛事组委会选聘

十三、本规程解释、修改权属本次赛事组委会，未尽事宜由承办单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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